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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大学进修教师教学能力研修方案 
2015年 1月 

 

为加强外校来复旦大学的单科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（以

下简称“进修教师”）的教学能力培养，帮助进修教师更新

教学理念、提升教学技巧、加强对自我教学的反思，复旦大

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教发中心”）从以下方面

强化对进修教师教学能力研修学习的要求： 

一、 课程学习与教学交流  

（一）访问学者 

每学期选听 2门及以上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进行听课观

察，并通过至少 1 门与本人学科领域相关课程的考试。 

每学期第三周前填写“复旦大学访问学者课程学习考试

申请单”并经指导教师和任课教师签字确认（一式三份）。

本科生课程的申请单一份提交至教发中心，一份提交至教务

处，一份提交至本科教务员。研究生课程的申请单两份提交

至教发中心，一份提交至教务处。课程结束后，参加随班统

一考试，考试成绩需合格。 

在听课过程中，进修教师需根据“听课观察指南”中的

参考指标，对所听课程的课堂组织与管理、教学内容与设计、

教学方法与策略以及学生课堂参与度等课堂情况进行观察

记录，并与授课教师开展教学交流。第一学期的 14-15 周，

教发中心组织听课观察研讨会，进修教师交流各自听课心得。

第二学期第 14周前，将“复旦大学进修教师听课观察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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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”以电子版形式提交至教发中心。 

（二）单科进修教师 

学习“复旦大学单科进修听课计划表”上所填报的 3 门

进修课程（本科生课程），课程结束后，参加随班统一考试。

考试成绩需达到合格。 

在听课学习过程中，教师需根据“听课观察指南”中的

参考指标，对所听课程的课堂组织与管理、教学内容与设计、

教学方法与策略以及学生课堂参与度等课堂情况进行观察

记录，并与授课教师开展教学交流。学期第 14周前，将“复

旦大学进修教师听课观察记录表”以电子版形式提交至教发

中心。 

二、研修活动 

参加教发中心网上平台研修资源的学习或教发中心组

织的教学能力相关的现场研修活动，进修期间参加次数不少

于 5 次。学期第 14 周前（访问学者为第二学期第 14周前），

将“复旦大学进修教学能力研修记录与学习总结”以电子版

形式提交至教发中心。 

三、教学反思与改进计划 

教师通过听课观察、教学交流和研修活动，结合自我教

学实践，从教学理念、教学目的、教学方式、教学效果等方

面，反思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，并提出今后改进

及完善的方向。学期第 14周前（访问学者为第二学期第 14

周前），将“复旦大学进修教师教学反思记录表”以电子版

形式提交至教发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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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学期第 15-16周，教发中心组织“教学能力研修汇报

交流会”。参加交流会的教师需结合以上三项教学能力研修

学习情况，进行现场汇报，从教学能力、教学理念、教学方

式等方面谈研修学习的体会、收获及今后的改进方向。教发

中心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给予通过与否的认定，并评选出

一定数量的优秀进修教师。通过者将获得“复旦大学教学能

力研修学习证明”。 


